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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综合消息 在21日下午
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
报：截至6月20日24时，北京市
大兴区孙村乡磁魏路1号一食品
公司共发现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其中2人曾到过新发地批发
市场采购。综合流行病学调查情
况，考虑为一起与新发地批发市
场相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百
事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部企宣
总监樊志敏介绍，百事食品（中
国）有限公司磁魏路分厂监测到
新发地批发市场输入个案后，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停产
停业、产品封存、环境消杀、人员
隔离等措施；已经对产品及厂区
环境进行了全方位取样调查，新

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后的产品均
已封存。

据天眼查信息，百事食品（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厂的所在地，正
是北京市大兴区孙村乡磁魏路 1
号，该工厂主要生产乐事薯片。

在樊志敏通报的信息中提到，
百事食品北京分厂在6月15日出
现首例确诊病例，当日早8点立即
停止生产，做全厂消杀，封闭所有库
存，禁止外运。6月15日全部员工
居家隔离，6月 16 日全员核酸检
测。6月20日转运480人到集中隔
离点进行隔离，这480人核算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同日对所有员工共
同居住人员实施居家隔离观察。

截至6月20日18时，百事公司
已配合追查到密切基础者87名，全
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据新华社 界面新闻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
惩戒措施。2018年3月施行的监
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适用于
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
务处分的活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
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政务
处分解决了以往对一些公职人员的
行为“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了”的
现象。政务处分法把法定对象全面
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

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了惩
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所称公
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

依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人员
的范围包括：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
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

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
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
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秘书长蒋来用说，政务处分适用范
围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意味着除了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外，
对比如法官、检察官、国企管理人
员、村干部、公办的教科文卫体单位
的管理人员等都可适用。

据新华社天津电“来了！来
了！‘天狗’开始‘吃’太阳了！”21
日14时35分左右，在天津科技
馆，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通过天文
望远镜一边观测一边大声说道。

21日，夏至。当日下午，一
场“日环食”天文景观现身天宇。
本次“日环食”的“食分”达到了
0.99以上，即太阳整个圆面有超
过99%的面积被遮住，几乎接近

全食。这样的“日环食”也被称为
“金边日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佳的
观测位置。除西藏中部、四川中部、
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
南部和台湾中部可见环食外，全国其
他地区可见不同程度的偏食。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
象，本次“日环食”引起了全国各地
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 周润健

据新华社天津电 6月21日，
迎来夏至。“夏至三庚数头伏”。
天文专家表示，今年入头伏时间
是7月16日，三伏长达40天。

在农历的节气中，除了二十
四节气之外，还有一些杂节气，如
三伏、九九、入梅、出梅等。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所
谓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总
称。三伏的日期是按节气的日期
和干支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按农历的规定，夏至以后的第三
个庚日（干支纪日法中带“庚”的

日子称为庚日，如庚子、庚申等）为
初伏（也叫头伏）；第四个庚日为中
伏（也叫二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
日为末伏（也叫三伏）。

按农历的规定，相邻两个庚日的
间隔是十天，所以从初伏到中伏的时
间固定是十天，但由于有立秋之后的
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规定，所以从中
伏到末伏的时间就有了十天和二十
天两种情况。末伏与初伏一样固定
是十天。具体到今年的三伏来说，7
月16日至7月25日为初伏，7月26
日至8月14日为中伏，8月15日至8
月24日为末伏。 周润健

“夏至三庚数头伏”：

7月16日入头伏
今年三伏长40天

“夏至日环食”来了！
中国公众家门口观看“金指环凌空”

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焦点透析

为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
政务处分法专设一章，对政务处分
的程序进行明确。

其中，政务处分法对调查取证、
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宣布等程
序作出详细规定，如规定“严禁以威
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
证据”“不得因被调查人的申辩而加
重政务处分”等。

同时，政务处分法还设置了“复
审、复核”专章，明确“公职人员对监

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政务处分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作出决定
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公职人员对
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
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同时规定“公
职人员不因提出复审、复核而被加
重政务处分”。

此外，政务处分法还明确了对
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公职人员的救济
途径，规定：政务处分决定被撤销
的，应当恢复该公职人员的级别、薪

酬待遇，按照原职务、职级、衔级、岗
位和职员等级安排相应的职务、职
级、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并在原
政务处分决定公布范围内为其恢复
名誉。没收、追缴财物错误的，应当
依法予以返还、赔偿。

蒋来用认为，保护公职人员合
法权益，一方面体现出对人权的尊
重，一方面也体现出对法律公正性、
权威性的维护，确保政务处分权在
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

规范处分程序 保障公职人员合法权益

政务处分法规定：本法适用于
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
务处分的活动。同时规定：本法第
二章、第三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免
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
处分。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任免
机关、单位可以适用本法有关规定
作出处分。

在明确这两类主体的基础上，
政务处分法突出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的理念，对两类主体应发挥的作
用和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

对任免机关、单位，政务处分法
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
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法给
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对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法规定：
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同时规定：监察机关
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
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
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
建议。

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均可适用

焦点五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
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处
分和政务处分期间。

这6种政务处分分别是：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政务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
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
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同时规定，政务处分决定自作
出之日起生效，政务处分期自政务
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计算。

在此基础上，政务处分法还进
一步明确了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
明确了“从重给予政务处分”“从轻
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免予或者
不予政务处分”的各种情形。

其中规定，“阻止他人检举、提
供证据的”应从重给予政务处分；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
的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给
予政务处分；“公职人员因不明真相
被裹挟或者被胁迫参与违法活动，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
以减轻、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

明确从重、从轻或减轻、免予处分等规则

焦点四

为体现政务处分事由法定的原
则，政务处分法对现有关于处分的法
律法规进行了归纳，从公务员法、法
官法、检察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规定的违法情形中，概括出
适用政务处分的违法情形，参考党纪
处分条例的处分幅度，根据行为的轻
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档次。

记者梳理发现，政务处分法中
所列出的违法行为，既包括贪污贿

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职权等较为
常见的一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也
对一些应该予以政务处分的违法行
为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
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
定，隐瞒不报”“诬告陷害，意图使他
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
良影响的”“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
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

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
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
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
行为，都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这些问题，在近年来管党治
党、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性，
将其纳入政务处分范围，体现了纪
法贯通，有利于推动党内监督和国
家机关监督有效贯通。”庄德水说。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诬告陷害等都会被处分

焦点三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
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对象包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焦点二

焦点一 北京百事可乐现确诊病例
已停产停业


